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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著碳足跡履行企業社會責任

        根據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BCSD）對CSR所提出之定義—CSR為企業承諾持續遵守之道德規範，為經濟發展做出貢獻，並改善員工及其家

庭、當地整體社區、社會的生活品質─企業社會責任之履行得由「公司治理、誠信清廉」、「勞資關係、公共安全」、「環境保護、節能減碳」及「顧

客權益、社會公益」等4個面向來觀察。就「環境保護、節能減碳」此一面向而言，因涉及經營價值觀之轉換，企業需對慣有的設計、原料取得、設備、

製程、人力配置等，作出創新、變更或汰換，才能達成環保節能之要求，而其所需投入之成本，卻不易估算，在在挑戰過去企業以追求成本極小化，創

造利潤極大化之思維，故往往不易實踐。

        近年來由於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已成為國際間關注的重要議題，不分個人或企業，普遍漸具有「地球公民」之意識，企業開始僱用具有環境保護相

關技能與知識之專業人員，幫助企業節省生產過程中能源之浪費，藉以減少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產生，此又以高科技之製造業最樂於採用。除此之

外，對於「環保節能」之投資，有助於塑造優質之形象，並得到社會良好正面之回饋，而此對於提高企業收益，有莫大之助力。在工資節節上升之今

日，企業主更樂於加強建立綠能環境，一方面開源節流，創造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減少對環境造成的傷害，朝永續經營的目標邁進。

        在各種對於「環保節能」之投資當中，又以分析產品生命週期碳足跡，並以碳標籤呈現之作法，最蔚為風潮。簡言之，人類活動中不論食、衣、

住、行、育、樂哪一層面，皆會排放二氧化碳，總結個人一天所產生的二氧化碳即為「個人碳足跡」。以企業而言，包括從事活動、或是在生產產品的

整個生產週期中，所有直接及間接的因素如製造、包裝、零售、及消費者使用商品等過程中產生的二氧化碳，即為「產品碳足跡」。因計算「產品碳足

跡」，有助企業通盤了解自家的產品，從上游原料的選用、到產品壽終正寢後的包裝回收等過程中，到底創造多少碳排放，進而能設法減低，以提供對

自然環境更友善之商品，故逐漸成為一股新的綠色貿易潮流。

        國際間已有多國發展出碳標示制度，但仍處於各自發展的局面，就相關配套措施（如產品類別規則、計算標準或指引、公用係數及計算資料庫等）

尚無具體之相互承認與合作之機制。以臺灣而言，依照行政院環境保護署「臺灣產品碳足跡資訊網」公布的資訊，計劃分兩階段推動產品碳標籤制度：

第一階段以鼓勵企業分析產品碳足跡，並加以揭露為目標。此階段之推展，有助企業提出降低產品碳足跡之方案，由產品上游至下游形成綠色供應鏈，

進而降低成本。對消費者而言，藉由產品碳足跡資訊之揭露，碳排放量較低的產品即有得到優先選購的機會，達到間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目的。第二

階段則是發展低碳標章，提供消費者選購低碳產品。待國際間對於產品碳足跡計算與標示制度發展出統一規範，且國內同類產品已普遍揭露碳足跡後，

我國將把低於或承諾減量至特定碳排放量之產品，納入政府機關優先採購之範圍，鼓勵廠商努力減少產品週期中之碳排放量，進而達到溫室氣體減排與

形成綠色供應鏈之效果。對消費者而言，低碳標章將會是選購產品時一項明確的指標，幫助消費者衡量其為對抗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願意付出多少成

本，進而使綠色消費市場之供需更趨於明確，也能鼓勵企業對其產品進行碳足跡盤查與計算，有利於企業產品自身的減量活動。

        臺灣推行之碳標籤制度，為企業社會責任之履行，提供了明確的方向指引。為使臺灣優秀的減碳產品走向國際，我國之碳標籤制度亟需和世界各國

接軌，以利取得貿易夥伴國之認證，創造產品之綠色商機，並共同促進全球企業的永續發展。有鑒於英國是世界上最早推動產品碳足跡標示制度的國

家，行政院環保署乃優先與英國合作，由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ITRI)代表與英國碳信託(Carbon Trust)於9月27日簽署「臺英推動產品碳足跡標示制

度合作備忘錄」，除促使臺灣與歐盟間彼此認證臺灣產品的碳計算方式，以助台灣產品外銷外，更將共同發展產品碳足跡認證制度，提供訓練實務人員

之課程，並建立合作機制。環保署亦同時舉辦「碳標籤國際論壇」，除邀請英國Carbon Trust專家說明該國產品碳足跡計算標準之進展外，並請日本

JEMAI專家分享碳足跡產品類別規則發展情形，更邀請歐萊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及家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國內企業，分享其推動產品碳足跡之實務經

驗，提供作為國內企業對產品碳足跡標示推動之參考。此一活動對我國企業後續推動產品碳足跡碳標示工作，及進一步履行其社會責任，相信將有極大

的助益。

        以歐萊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為例，其於產程中力求減少二氧化碳排放量，以降低對環境之衝擊，而得減緩或免除地球的負擔。歐萊德公司之做法，

實值得台灣各企業參考。其依循之步驟為：

一、「計算碳的排放量」：從原料取得、製造生產、運送與銷售、消費者使用、回收廢棄等階段，皆一一盤查、計算。

二、執行「碳中和計畫」，計畫內容包括：就地取材，以減少國際運輸碳排放；興建亞洲第一座綠色低碳化妝品GMP廠房，以風力與太陽能發電，取得

100%的潔淨能源來製造環保產品；節能減碳，消費金額於1,500元以下不出貨；集中運送，以減少分次運送之碳排放；產品配方改變，使用環保低碳的

材料，將更容易沖洗、省水；以生物可分解之材質，取代回收材質，減少石化塑膠的使用，並做到植樹綠化環境。

三、「抵減剩餘碳排放量」：購買碳權，進行碳權交易。企業或國家以減少汙染方式降低用不到的碳排放量，經認證後，即為碳權，可於交易市場中進

行買賣。

 
        目前我國經環保署審查取得碳標籤的產品，包括宏碁股份有限公司液晶顯示器、歐萊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洗護髮組、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餅乾、

大愛感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毛毯、威力盟電子股份公司T5燈管、友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網路交換器、紅藍彩藝印刷股份有限公司雜誌、正隆股份有限公

司擦手紙、味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礦泉水及泡麵、有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LED射燈、地球綜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膠帶、台灣蘭業股份有限公司蝴蝶蘭、

宇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吸管包、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礦泉水及石安牧場盒裝洗選雞蛋等。而國際碳認證標準ISO 14067於明（2012）年即將上路，勢

將引導全世界的產銷通路改變舊有的運作方式，朝節能減碳的目標前進。台灣企業應當於國際認證標準公布前準備完善，除避免造成對外貿易的障礙

外，更能克盡社會責任，為永續樂活的生活品質，盡一己之心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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